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悕水县人民法院

关千涉企民商事纠纷案件诉调对接

工作规范（试行）

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依法维护涉企民商事案件纠纷当事人

合法权益， 不断提升审判质效。 根据中办发(2015)60号《关于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

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试行）》，结合本院工作实际，

特制订本规范。

（ 一 ） 涉企民商事纠纷调解机构的设立：

l、 与县委政法委商洽设立
“

涉企民商事纠纷诉前人民调解

委员会
” 

（以下简称诉调委）。 基层人民法庭开展民商事纠纷人民

调解工作（含金融类、证券类纠纷）， 与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人

民调解委员会对接。

2、 诉调委为群众性组织， 由法院负责日常事务管理， 业务

上接受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整合司法调解、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资源，有效开展工作，做到无缝对接，提高调解实效。

3、 诉调委坚持依法、 自愿、 中立、 平等、 公正的工作原则

和保中立性、 公益性、 群众性的人民调解组织基本属性。

4、 诉调委调解案件不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二） 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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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企相邻关系、 农村土地、 山林承包和经营权纠纷；

2、 产品和服务质量， 消费者权益纠纷；

3、 权利义务清晰的民商事合同纠纷；

4、 食品药品纠纷；

5、 金融类、证券类纠纷；

6、 物业、 商事合同、 保险理赔网络侵权等侵权责任纠纷；

7、 其他适合调解的民商事纠纷案件。

诉调委不受理有关法律法规或有关规定不得以人民调解方

式结案的案件。

诉调委受理调解案件，参照人民法院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规

定。

（三）诉调对接工作：

1、 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 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引导当

事人到诉调委申请调解， 诉调委进行受案登记。

2、 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 应填写《诉前调解申请表》。

3、 当事人不同意诉前调解的， 直接进入人民法院立案登

记程序， 不得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4、 诉调委调解案件应遵循人民调解工作程序， 通过释法明

理融情， 引导当事人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达成协议。

5、对于义务人不能当场全部履行人民调解协议所载义务的，

诉调委应积极引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速

裁组织应当在三日内审查并出具司法确认书，不得向申请人收取

费用。

6、《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司法确认后， 因当事人反悔再行

起诉的， 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权利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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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7、 经诉前调解一个月内无法达成协议的， 诉调委应当制作

《终止调解决定书》， 送达申请人并将相关材料予以退回。

8、 经诉前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 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本工作规范从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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